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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3日讯 小学
毕业生能否通过培训机构的
“小升初” 考试进入公办学
校？ 民办学校是否能够提前
组织考试？ 特长生招生是否
存在“择优”的政策漏洞？今
日，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新
闻发言人缪雅琴接受了媒体
采访，她表示，市教育局一再
重申义务教育阶段不得组织
任何形式的招生考试。

缪雅琴表示，今年8月份
招生结束以后，长沙市委、市
政府下大力气决定推进“阳
光招生”，目前正在制定相关
的政策，已经基本成型，近期
将向社会发布。

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2016年将推行“阳光
招生”，所有的招生计划和程
序都是公开的，公平、公开、
公正地推进招生工作； 二是
各个阶段公办学校严禁招收
择校生，包括小学、初中、高
中；三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
民办。

针对目前一些培训机构
打着公办学校小升初考试的
名义招揽生意， 长沙市教育
局郑重提醒： 小升初无论是
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
不能通过招生考试来招收学
生。 即便是通过考试拿到公
办学校的录取资格， 长沙市

教育局会在学籍管理和招生
程序上严控这些学生入学，
违规招收的学生将不予学籍
注册。

民办学校招生也绝不允
许违规组织文化考试。 对于
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 将视
其情节轻重， 可对学校进行
黄牌警告， 甚至当年不允许
学校进行招生。

另外， 部分公办初中可
以招收一些特长生， 但是绝
不允许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择
优生。对于特长招生，长沙市
教育局会统一时间、 统一规
定程序。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黄军山 龙艳

长沙禁小升初考试，违规招生不予注册学籍

本报12月23日讯 今日， 长沙
市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市会议中心
召开， 这次会议是近十年来长沙首
次召开的全市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召开前，长沙市政府印发了《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下文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到
2020年，形成适应长沙转型创新发
展需要，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园区经济紧密对接， 办学水平国内
领先，能有效服务、支撑、提升和引
领产业发展的具有鲜明长沙特色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普高和职高五五分流
普高适当开设职业教育

根据部署，到2020年，全市中
职学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12万人
左右； 技工学校在校生规模1.5万
人；高等职业院校（含在长高职）在
校生规模保持在25万人以上；其他
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年培训量达到
20万人次，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
分别保持95％和90%以上， 对口就
业率和本地就业率分别达到80%和
70%。

《决定》明确，将加快构建具有
长沙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
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效链接。
统筹做好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按
50%的比例引导应届初中毕业生向
中职学校与技工学校分流， 稳定中
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 普通高中

适当开设职业教育课程， 采取多种
方式为在校生提供职业教育。 支持
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创造条件，为普
通高中在校生转入学习提供渠道。
鼓励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开设职业
技术教育课程。

鼓励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

《决定》还明确，创新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支持社会力量通过独资、
合资、 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
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
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
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
利。 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
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依
法享受相关教育、财税、土地、金融
等政策。 完善民办职业院校融资机
制，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基金
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职业教育管理和评价， 探索
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
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届时， 长沙市将形成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有效沟通、 中职教育和
高职教育相互衔接、 学历教育与非
学历教育并重并举、 公办与民办职
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 进一步满足产业转型发展新需
求， 建成若干所国内一流的职业院
校和一批骨干专业， 形成核心竞争
力。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黄军山

长沙召开首次全市职教工作会议 鼓励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

5年后普高职高招生“五五分流”

冲刺
12月 26日是

2016年研究生入
学考试开考的日
子。 随着研究生考
试日期临近， 各地
考研人员正在进行
紧张的复习备考。
林伊涵 摄影报道


